湖南科技学院教务处

湘科院教发[2017]18号


各教学学院、毕业班级：


2017届毕业生毕业在即，根据学校教学工作安排，经学校研究决定，现对2017届毕业生毕业前夕总补考及毕业论文答辩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考试安排

    1.补考时间

2017年5月15-18日。

    2.考试组织

    （1）《大学体育》课程补考由体育学院组织，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；

    （2）专业课和其他公共课补考由考试中心统一组织。

二、有关事项

1.本次补考为2017届毕业生在读期间的最后一次补考，请各学院及时通知有补考科目的毕业生，指定专人负责并做好通知记录；请有补考的毕业生主动与学院联系，落实具体考试安排，不要错过考试机会，学生缺席补考的，自行负责。

2.请各学院需补考的毕业生做好复习备考，勿存侥幸之心。毕业总补考考场纪律要求与期末考试一样，实行全程视频监控。

    3.请各学院做好毕业生补考名单和科目的统计以及汇总工作，妥善安排，确保毕业生在规定时间内参加应补考科目的补考。

    4.本次补考需缴纳20元/科的补考费，请补考考生在补考前将补考费交各教学学院教务办。未办理交费手续的考生，其补考成绩不予登录。

    5.补考考生凭身份证、学生证入场参加考试，严禁代考行为。

    6.请各学院于5月4日（星期四）前将本学院专业课补考科目及人数、具体人员名单的打印稿和电子稿交考试中心。

    7.请各学院于5月23日（星期二）前将学生毕业总补考成绩报考试中心审核登录。

    8.各学院要按照学校考试工作的有关规定做好相关考务工作，并按规定组织阅卷、评分和成绩上报。
三、加强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答辩管理
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是本科教学计划中的重要实践教学环节，是本科学生毕业和授予学士学位的必要条件。加强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，对于深化教学改革，全面推进素质教育，提高人才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。
目前有些学院已经做了答辩或预答辩，在我们检查的过程中，发现了一些问题，为了确保质量，请各学院做好以下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的管理工作：
1.答辩环节：学生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答辩工作由各学院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实施，于5月20日-22日做好毕业论文答辩工作，按专业成立若干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答辩小组，一般由3-5名教师组成，其中至少要有一名教授或副教授参加，并主持答辩小组的工作。答辩秘书负责记录学生的答辩过程，答辩会纪要内容要详细具体，要将问题和回答详细记录下来，所有参与人签名必须是亲笔签名。“答辩小组意见”一栏，必须给出具体的意见和评定成绩等级，而不能只写“通过”，且负责人必须亲笔签名。
2.文字重复率：各学院对2017届本科毕业生的论文（设计）应用“万方数据论文相似性检测系统”进行检测，系统检测结果认定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文字复制比≥30%不得进行答辩。答辩结束后，教务处将按10%的比例随机抽取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再次进行查重，如发现还有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文字复制比≥30%以上的院，将影响年终教学管理考核。
3.质量：学生答辩结束后，答辩小组要对指导教师意见及建议成绩、评阅教师意见及建议成绩、论文水平和质量、学生答辩情况等进行充分讨论，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，按照毕业论文（设计）评分标准评定成绩。所有成绩评定不能打印或盖章，一律要手写。

4.格式：论文（设计）的字数、格式、文字表述、标点符号、图表设计、数据处理、照片张贴、标本配述、中外文摘要、参考资料的附录和注释等，应符合《湖南科技学院本科生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撰写规范》的相关规定。必须将所有的原始材料装订成册，具体顺序为论文封面、任务书、开题报告书、中期检查、评审表、答辩记录表、论文正文。必须统一用A4纸、左侧装订，不能用活页夹。对于格式不符合要求的一律不得通过答辩。

5.总结工作：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结束后，各学院、各专业要认真总结，就本单位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的组织管理、选题指导、能力水平、论文质量、成绩评定、写作规范、论文答辩等几个方面写出总结材料，并在5月27日前进教务系统录入论文（设计）成绩。各学院在6月7日至6月8日将毕业论文材料和放入档案的材料（湖南科技学院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评审表和答辩记录表）盖好公章后（盖学校的公章时间为5月31号-6月6号），一并交教务处实践管理科。
请各学院迅速传达和贯彻落实好本通知精神，严肃考纪考风，严把毕业论文（设计）质量关。

       湖南科技学院教务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4月2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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